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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告所述内容包括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解除对外担保事项：

1、根据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年

年度股东大会、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控

股子公司南通桑德森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北京桑德新环卫投资有限公司、哈

尔滨桑德群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河南桑德恒昌贵金属有限公司、浙江桑德富春水务开发有限公司向相

关金融机构申请借款提供担保事项已实施并签署了相关担保协议，本次新增担保总额为38,650.43万元。

2、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前期为子公司河南桑德恒昌贵金属有限公司、 南通桑德森蓝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桑德再生资源控股有限公司、沈阳桑德凯利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临朐邑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昆明滇

清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启迪桑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泰州紫光水业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已全部或部

分解除，本次解除担保总额为15,301.60万元。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1,041,306.3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69.63%，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签署担保协议事项：

（一）2018年9月25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35.01亿元人民币担保额度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安排经营管理层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根据控股子公司经营所需资金的贷款需求，为公司部

分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5.01亿元担保额度， 并与相关金融机构办理贷款担保所需的必

要手续及签署协议文本。 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南通桑德森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森

蓝” ）提供担保额度为10,000万元。

2019年8月，公司控股子公司南通森蓝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以下简称“南京银行南通

分行” ）签署了《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公司与南京银行南通

分行签署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南通森蓝向南京银行南通分行申请的主债权自2019年7月29日至

2020年7月25日期间最高不超过3,5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担保范围：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南京银行南通分行为实现债权而发生

的有关费用。

（3）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每次使用授信额度而发生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本次担保事项发生前，公司对南通森蓝的担保余额为5,000万元，本次担保事项发生后，公司对南通

森蓝的担保余额为8,500万元，南通森蓝可用担保额度为9,000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2019年5月28日， 公司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9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安排经营管理层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根据控股子公司经营所需资金的贷款需求，为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939,750

万元担保额度，并与相关金融机构办理贷款担保所需的必要手续及签署协议文本。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

司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加新能源” ）提供担保额度为65,000万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北京桑德新环卫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德新环卫” ）提供担保额度为130,000万元。

1、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合加新能源与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分行（以下简称“汉口银行咸宁

分行” ）签署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公司与汉口银行咸宁分行签

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合加新能源向汉口银行咸宁分行申请的一年期最高融资余额11,000万元限

度内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担保范围：本合同约定的主债权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乙方为实现债权

而发生的费用。

（3）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两年，自主合同约定的各单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

2、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合加新能源与湖北永胜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永盛” ）签署了

《人民币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公司与湖北永盛签署了《保证合同》，

为合加新能源受湖北永盛委托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温泉支行向合加新能源发放7个月5,000万元

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湖北永盛

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务人应向湖北永盛支付的其他款项。

（3）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前，公司对合加新能源的担保余额为62,000万元，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后，公司对合

加新能源的担保余额为78,000万元，合加新能源可用担保额度为49,000万元。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3、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桑德新环卫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

北京分行” ）签署了《综合授信合同》，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公司与民生银行北京分行签

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桑德新环卫向民生银行北京分行申请的一年期最高债权额10,000万元流动

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担保范围：本合同约定的最高主债权本金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

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3）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起三年。

4、近日，应收账款出让方长沙福田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与西门子财务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门

子财务租赁公司” ）签署了《商业保理主协议》，且应收账款出让方与西门子财务租赁公司已经或即将在

该商业保理主协议项下签署多个单个保理协议。 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桑德新环卫的申请， 公司出具了

《担保书》，同意就西门子财务租赁公司与桑德新环卫在2019年6月25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签署的所

有单个保理协议下桑德新环卫对西门子财务租赁公司所负债务提供以西门子财务租赁公司为受益人的

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书》主要内容：

（1）保证金额：本担保人在本担保书项下所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的最高额为人民币1,850.43万元。

（2）保证范围：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西门子财务租赁公司支付的全部还款、费用、逾期利息、

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

（3）期限：本担保是连续性的、不中断之担保，保证期间自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保证债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3年。

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前，公司对桑德新环卫的担保余额为30,000万元，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后，公司对

桑德新环卫的担保余额为41,850.43万元，桑德新环卫可用担保额度为108,149.57万元。被担保人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三）2019年2月11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

提供总额不超过5.79亿元人民币担保额度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的议案》，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安排

经营管理层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根据控股子公司经营所需资金的贷款需求，为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

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79亿元担保额度，并与相关金融机构办理贷款担保所需的必要手续及签署协

议文本。 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河南桑德恒昌贵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恒昌” ）提供担保额度

为5,000万元。

2019年5月28日，公司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9年度

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安排经营管理层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根据控股

子公司经营所需资金的贷款需求，为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939,750万元担保额

度，并与相关金融机构办理贷款担保所需的必要手续及签署协议文本。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河南恒昌

提供担保额度为8,000万元。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恒昌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

郑州分行” ）签署了《流动资产借款合同》，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公司与浦发银行郑州分

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河南恒昌与浦发银行郑州分行自2019年8月14日至2020年5月28日

期间形成的债权提供担保。 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5,500万元。

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担保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坏赔偿金、手续费

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以及根据主

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3）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

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前，公司对河南恒昌的担保余额为7,000万元，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后，公司对河南

恒昌的担保余额为12,500万元，河南恒昌可用担保额度为7,500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2019年7月25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安排经营管理层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根据控

股子公司经营所需资金的贷款需求，为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1,300万元担保

额度，并与相关金融机构办理贷款担保所需的必要手续及签署协议文本。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哈尔滨

桑德群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尔滨群勤” ）提供担保额度为5,000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江

苏桑德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沭源” ）为控股子公司浙江桑德富春水务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浙江富春” ）提供担保额度为800万元。

1、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哈尔滨群勤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中国

银行哈尔滨开发区支行” ）签署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公司与中

国银行哈尔滨开发区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哈尔滨群勤向中国银行哈尔滨开发区支行

申请的一年期1,0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担保范围：本合同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

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3）保证期间：本合同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

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前，公司对哈尔滨群勤的担保余额为900万元，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后，公司对哈尔

滨群勤的担保余额为1,900万元， 哈尔滨群勤可用担保额度为4,000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2、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富春与浙江桐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横村支行（以下简称“桐

庐农商行横村支行” ）签署了《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公司控股子公

司江苏沭源与桐庐农商行横村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浙江富春向桐庐农商行横村支行

申请的5年期800万元固定资产借款提供担保。

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担保范围：本合同项下所产生的债权人的所有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融资过程中

发生的垫付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应付费用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代理

费等。

（3）保证期间：各笔融资的保证期间自该笔融资债务清偿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前，江苏沭源对浙江富春的担保余额为0元，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后，江苏沭源对浙

江富春的担保余额为800万元，浙江富春可用担保额度为0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公司前期为部分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进展情况说明

1、公司于2019年2月召开了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河南恒昌向浦发银行郑州分行

申请的最高额不超过4,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在本公告所述担保解除之前，公司为河南恒昌向

该行申请的借款担保余额为4,000万元（详见公司2019年6月12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的《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71）。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子公司报告其银行贷款情况：公司为河南恒昌向浦发银行郑州分行申请的最高

额不超过4,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担保已全部解除。

2、公司于2016年8月召开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桑德再生资源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桑德再生” ）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海滨支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海滨支

行” ）申请的最高不超过65,000万元5年期贷款提供担保。 在本公告所述担保部分解除之前，公司为桑德

再生向该行申请的贷款担保余额为60,495.41万元（详见公司2019年6月12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71）。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桑德再生向平安银行海滨支行申请的65,000

万元贷款于2019年8月继续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310万元， 公司目前为桑德再生向该行申请的贷款担

保余额为60,185.41万元。

3、公司于2019年5月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沈阳桑德凯利环境工程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沈阳桑德” ）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沈阳分行” ）申

请的最高不超过9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保证额度有效期自2019年5月29日至2021年5月29日。

公司本次为沈阳桑德向兴业银行沈阳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公司为沈阳桑德

向该行申请的项目贷款担保余额为886.30万元。（详见公司2019年7月12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88）。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沈阳桑德向兴业银行沈阳分行申请的流动资

金借款于2019年8月归还该笔贷款中本金27.60万元，公司目前为沈阳桑德向该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担

保余额为858.70万元。

4、公司于2016年5月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临朐邑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临朐邑清”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朐支行（以下简称“中行临朐支行” ）申请的8,680

万元10年期项目贷款提供担保。公司本次为临朐邑清向中行临朐支行申请的项目贷款提供担保部分解除

之前，公司为临朐邑清向该行申请的项目贷款担保余额为7,518.50万元（详见公司2019年3月20日刊载

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 《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16）。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临朐邑清向中行临朐支行申请的8,680万元项

目贷款于2019年8月继续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303万元， 公司目前为临朐邑清向该行申请的项目贷款

担保余额为7,215.50万元。

5、公司于2018年5月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昆明滇清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昆明滇清”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昆明分

行” ）申请的16,000万元9年期固定资产借款提供担保。 公司本次为昆明滇清向光大银行昆明分行申请

的项目贷款提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公司为昆明滇清向该行申请的项目贷款担保余额为16,000万元（详

见公司2019年4月23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7）。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昆明滇清向光大银行昆明分行申请的16,000

万元9年期固定资产借款于2019年8月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3,531万元，公司目前为昆明滇清向该行申

请的项目贷款担保余额为12,469万元。

6、公司于2017年5月召开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启迪桑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融资租赁公司” ）向北京国资融资租赁申请的14,800万元3年期融资租赁借款提供担保。 在

本公告所述担保部分解除之前， 公司为融资租赁公司向北京国资融资租赁申请的贷款担保余额为9,620

万元（详见公司2019年6月12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对外担保事项进展

公告》， 公告编号：2019-071）。

近日， 公司接到该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贷款情况： 融资租赁公司向北京国资融资租赁申请的14,

800�万元贷款于2019年8月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740万元， 公司目前为融资租赁公司向北京国资融资

租赁申请的贷款担保余额为8,880万元。

7、公司于2017年9月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融资租赁公司向湖北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宜昌分行（以下简称“湖北银行宜昌分行” ）分别申请的12,600万元、1,4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

供担保。 在公司本次为融资租赁公司向湖北银行宜昌分行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公司为融

资租赁公司向该行申请的贷款担保余额合计为10,360万元（详见公司2019年6月12日刊载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71）。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融资租赁公司向湖北银行宜昌分行申请的1,

400万元贷款于2019年8月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110万元； 融资租赁公司向湖北银行宜昌分行申请的

12,600万元贷款于2019年8月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900万元。 公司目前为融资租赁公司向该行申请的

贷款担保余额合计为9,350万元。

8、公司于2017年9月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融资租赁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天津分行” ）申请的最高不超过5,200万元的融资事项提

供担保。 在公司本次为融资租赁公司向浦发银行天津分行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公司为融

资租赁公司向该行申请的贷款担保余额为3,440万元（详见公司2019年6月12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71）。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融资租赁公司向浦发银行天津分行申请的5,

200万元贷款于2019年8月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460万元，公司目前为融资租赁公司向该行申请的贷款

担保余额为2,980万元。

9、公司于2017年5月召开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融资租赁公司向浦发银行天津分行2018

年2月11日至2018年6月27日期间申请的最高融资余额4,770万元提供担保。在公司本次为融资租赁公司

向浦发银行天津分行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公司为融资租赁公司向该行申请的贷款担保余

额为4,770万元（详见公司2018年7月28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对外担

保事项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8-096）。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融资租赁公司向浦发银行天津分行申请的4,

770万元贷款于2019年8月全部归还完毕， 公司为融资租赁公司向浦发银行天津分行申请的该笔贷款担

保已全部解除。

10、2010年12月， 公司控股子公司浦华环保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州紫光水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泰州紫光” ）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园支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清华园支行” ）申请的6,720

万元9年期项目贷款提供担保，在本公告所述担保部分解除之前，浦华环保为泰州紫光向该行申请的借款

担保余额为505万元（详见公司2019年7月12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对

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88）。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泰州紫光向北京银行清华园支行申请的6,720

万元9年期项目贷款于2019年7月至8月共归还本金150万元， 浦华环保目前为泰州紫光向该行申请的借

款担保余额为430万元。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1,041,306.3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69.63%，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

额。

2、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对外担保事项中除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借款而提供

担保外，无其他对外担保。

四、备查文件

1、本公告所述控股子公司与金融机构签署的《借款合同》及相应的《保证合同》；

2、本公告所述子公司归还金融机构借款的还款单据。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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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9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官龙村第二工业区11栋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2,693,21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795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韩玉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2人，其中董事郑大鹏先生、周党生先生、姚广先生、独立董事汪至中先

生、祁和生先生、寇祥河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其中监事夏俊先生、李东坡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

3、 董事会秘书刘济洲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2,692,215 99.9992 1,000 0.0008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2,692,215 99.9992 1,000 0.0008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的议案

30,817,015 99.9967 1,000 0.0033 0 0.0000

2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

案

30,817,015 99.9967 1,000 0.0033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海埠律师事务所

律师：廖森林、廖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经见证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2016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章

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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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达到

1%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苏日

明先生的通知，获悉苏日明先生于近日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4,787,629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054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截止2019年9月16日，苏日明先生已减持公司股份合计4,787,629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0544%；

目前共持有公司股份68,951,27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5.1855%。

1、控股股东减持股份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股数（股）

成交均价（元/

股）

减持占总股本比

例

苏日明

2019年9月4日 大宗交易 2,017,392 6.03 0.4443%

2019年9月5日 大宗交易 787,139 6.03 0.1734%

2019年9月9日 大宗交易 637,404 6.03 0.1404%

2019年9月10日 大宗交易 526,613 6.25 0.1160%

2019年9月11日 大宗交易 442,338 6.19 0.0974%

2019年9月12日 大宗交易 376,743 6.11 0.0830%

合计 4,787,629 1.0544%

注：上表合计数计算比例与各分项数据之和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大宗交易的受让方已知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在受让后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受让的股份。

2、控股股东本次减持前后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苏日明

合计持有股份 73,738,900 16.2399% 68,951,271 15.185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4,504,725 3.1944% 9,717,096 2.14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59,234,175 13.0454% 59,234,175 13.0454%

注：上述有限售条件股份为高管锁定股。

二、其他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

交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的情况。

2、控股股东苏日明先生减持公司股份事项已按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 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预

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减持计划一致。

3、本次减持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苏日明先生承

诺连续六个月内出售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5%。

4、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苏日明先生切实履行其承诺事项，不存在违背相关承诺的行为。

5、截至本公告日，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苏日明先生股份

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

险。

三、备查文件

1、苏日明先生出具的《减持公司股份达到1%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603869

证券简称：新智认知 公告编号：

2019-070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9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七修酒店文蔚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42,990,94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986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副董事长鞠喜林先生主持会议，会议以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并做见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

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3人，鞠喜林先生、李璞先生、杨丽芳女士出席会议。 王子峥先生、王玉锁

先生、张滔先生、黎志先生、郑斌先生因其他工作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杜启菊女士出席会议。 监事蔡福英女士、郜志新先生因其他工

作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总裁杨瑞先生、常务副总裁王曦女士、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张炎锋先生出席本

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因工作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2,990,94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增补公司

董事的议案

80,539,24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单独计票。 本次会议的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薛玉婷、张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418

证券简称：康盛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66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票解除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东股份解除冻结情况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获悉，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向公司持股5%以

上股东浙江润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润成” ）下达了《执行裁定书》，因浙江润成为南京

金龙绿洲汽车技术有限公司向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信托” ）融资担保的案件，中融

信托于2019年5月20日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依法冻结浙江润成持有的公司股票139,187,

624股，现中融信托申请解除对其中4,400万股登记质押权人为晟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票的冻结。

上述4,400万股股票的解除冻结手续已于2019年9月1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解除冻结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87%。按轮候冻结顺序，上述4,400万股股票由北

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冻结。

1、本次部分股票解除冻结后，浙江润成所持公司股份司法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冻结股数（股）

冻结开始日

期

冻结到期日

期

司法冻结执行人

名称

本次冻结占其合

计所持公司股份

比例

浙江润成 是 95,187,624 2019-5-20 2022-5-19

北京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

30.10%

浙江润成 是 44,000,000 2019-9-12 2022-9-11

北京市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

13.91%

2、本次部分股票解除冻结后，浙江润成所持公司股份轮候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轮候冻结

股数（股）

委托冻

结日期

轮候期

限（月）

轮候

机关

冻结股数占

其合计所持

股份总数比

例

冻结深

度说明

浙江润

成

是 95,187,624 2019-6-17 36

北京市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

30.10%

冻结（原股+红

股+红利）

浙江润

成

是 139,187,624 2019-6-25 36

北京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

44.01%

冻结（原股+红

股+红利）

二、股东股份累计冻结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汉康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77,055,63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5.58%；浙江润成持有公司股份139,187,62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25%。 陈汉康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浙江润成被冻结股数316,243,2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83%，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100.00%。

三、对公司的影响和风险提示

1、本次部分股份解除冻结后，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汉康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浙江润成所持公司股份

仍处于司法冻结状态， 相关司法冻结或轮候冻结股份若被司法处置， 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

更。

2、本次浙江润成所持公司部分股票解除冻结事宜，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不产生直接影响。 公司将密切

关注相关事项的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关于公司的信息请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上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705

证券简称：新宝股份 公告编码：（

2019

）

048

号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宝股份” 、“公司” 或“本公司”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

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 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9月16日（星期一）下午2点45分；

（2）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9月15日-2019年9月1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9月16日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9月15日15:00至2019年9月16日15:00的任意时间；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办龙洲路大晚桥边新宝股份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4、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郭建刚先生；

5、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等有关文件的规定。

三、 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54,624,473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69.2007%。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49,758,27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8.593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

866,19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607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中， 中小投资者共4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

670,91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7076%。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

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年度业绩激励基金计划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554,624,37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弃权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5,670,8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9982%；反对0股；弃权1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018%。

五、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1、《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

000408

证券简称：藏格控股 公告编号：

2019-62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9月16日（星期一）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9月16日9:30～

11:30,�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9月15日15:00至

2019年9月1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279号成达大厦11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曹邦俊

7、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20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1,562,381,25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8.3628%，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代理人）共计6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1,463,992,2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3.4280%。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4人，

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98,389,01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9348%。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参与表决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有表

决权5%以上(含有表决权5%)的股东之外的股东，下同）共计1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99,457,

02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9884%。

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投票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延长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相关担保解除承诺之履行期限暨承诺变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99,218,1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98%;反对238,9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99,218,1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98%;反对238,9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冯泽伟 李杨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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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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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根据《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募集说明书》

中设定的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

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2、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的，须于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若投资

者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债券。

3、发行人可对回售债券进行转售，并对回售债券的转售承担全部责任。 因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等

引致的投资风险，由购买债券的投资者自行负责。

4、本次回售申报可以撤销。

为保证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有关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

1、本期债券回售代码：100930；回售简称：云城回售

2、回售登记期：2019年9月23日至2019年9月27日。

3、回售价格：面值100元人民币。 以1,000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售金额必须是1,000元的整数倍。

4、回售登记办法：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18滇城01” 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在回售登记期内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 每日收市后回售申报能撤销。 如果当日未

能申报成功，或有未进行回售申报的债券余额，可于次日继续进行回售申报（限申报登记期内）。

5、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逾期未办理回售登记手续即视为投资者放弃回

售，同意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6、已进行回售登记的投资者可于2019年9月23日至2019年10月17日通过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

台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方式办理回售撤销业务。

7、回售部分债券兑付日：2019年10月24日。 发行人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为登记回售的投资人办理兑付。

8、发行人将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回售债券的转售，转售完成后将注销剩余未转售债券。

二、回售登记期内的交易

本期债券在回售登记期内将继续进行交易，回售部分债券在回售登记截止日收市后被冻结。

三、本期债券回售相关机构

1、发行人：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涛

联系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民航路869号融城金阶A座

邮政编码：650200

联系人：代彦金

电话号码：0871-67197046

2、主承销商：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伏云

联系地址：广州市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10层

邮政编码：510623

联系人：曹林丽

电话号码： 020-23385013

3、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4层

邮政编码：200120

联系人：安弘扬

电话号码：021-38874800-� 8405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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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9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766,617,92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649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王兵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2人，董事王任飞先生、彭富庆先生、李超先生、蒙小亮先生、郭云钊先生、

陈丽京女士、王泽莹女士均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高波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海南橡胶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66,550,824 99.9975 2,000 0.0000 65,100 0.0025

2、议案名称：海南橡胶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66,388,324 99.9917 164,500 0.0059 65,100 0.002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2

海南橡胶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12,376,300 98.1786 164,500 1.3049 65,100 0.516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全部审议通过，第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表决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

权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第2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表决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权总数的1/2

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2单独统计了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3、关联股东彭富庆先生未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

律师：廖波、王婷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海南橡胶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海南橡胶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7日


